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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认为，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具备实施本

项目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权利能力，具 备实施本项目的主体资格 。

(三) 主管部门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 ,项 目主管部门是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管委会。

本所律师认为， 本项目主管部门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机关单位，具备主

管本项目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权利能力， 具备主管本项目的主体资格。

二、 项目情况

(一) 项目概况

根据《实施方案》 及 《专项评价报告》 ,本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供热管网建设工程 (电厂-皖江东路段)项目名称

项目位于位于池州市江南集中区项目地点

实施方式 新建

本项目为新建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供热管网建设工程 (电厂

-皖江东路段) , 管网走向池州九华电厂至皖江东路， 新建DN600主要建设内容及

规模

项目投资估算

专项债券金

主管及部分供热支管，总管线长度 11.07km, 其中9.47km架空敷

设，1.6km埋地敷设。

本项目计划投资30,175.44万元，其中资本金10,175.44万元由财

政资金解决， 其中工程费用 22,976.50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为

 5,057.26 万元，工程预备费为1,604.48 万元，建设期利息为

  517.20万元，发行费用为 20.00万元。

额 20,000.00万元

(二) 项 目建设计划与现状

(三 ) 项 目批

本项目总工期32个月，项目于2023年 12月开启前期工作，计划于2024年

1 月开工建设，2026年 12 月工程建成， 通过竣工验收交付使用。项目建设期为

2024年-2026年 ，运营期为2027年至2046年 。

复

根据项目实施主体提供的资料，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备案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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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4,0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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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期2 2025年 .00

合计  20,00

16,000

0.00

(二) 项目收益、 成本及融资自求平衡

根据安徽国鉴会计师事务所 (普通合伙) 对项目收益预测、 投资支出预测 、

成本预测等进行的分析评价，《专项评价报告》评价认为： 该项目可以相较银行

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 为该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 保证

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供热管网建设工程 (电厂-皖江东路段) 顺利施工。 同

时， 项目建成后通过项目收益提供了充足、 稳定的现金流入， 符合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的条件， 充分满足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供热管网建设工程(电厂

-皖江东路段)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

  

根据《实施方案》及《专项评价报告》 ,项 目实施后， 在计算期 (2026年至

2045年) 内总收入为 421,250. 15万元 (其中，经营收入为421,250. 15万元 ，政

府补贴收入为0.00万元),运营成本为359,298.38万元，税金与附加为 578.99 

万元， 增值税为4,824.25万元， 所得税为7 2 5 2 . 1 1万元， 可用于还本付息的

金额为49,296.42万元， 累计还本付息总额为29424 .00万元， 测算覆盖本息

倍数为 1.68倍 。 因此，本项目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不能还本付息

的风险较小 。

。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根据《实施方案》 及《财务评价报告》 , 本项目资本

金由财政投入解决， 占总投资大于20%, 符合《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 (国发[2019]26号)和 《国务院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 (国发[2015]51号 )关于资本金比例的要求； 本项

目的预期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及

利息，满足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的相关规

定。

四、 中介机构及相关文件

(一)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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